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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與
社
區
發
展

結
合
的
必
然
性

我
們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受
到
民
眾
社
會
福
利
需
求
日
益
擴
充
的
影
響
，

不
但
成
為
主
要
政
治
議
題
，
實
質
社
會
福
利
體
制
之
規
畫
也
有
日
益
擴
充
的

跡
象
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體
制
之
建
構
而
落
實
推
展
，
固
然
有
效
維
護
民
眾
基

本
的
健
康
權
，
將
個
人
和
家
庭
責
任
之
健
康
權
維
護
轉
移
至
政
府
公
權
力
運

作
之
範
疇
，
但
政
府
的
財
務
負
擔
必
然
隨
著
民
眾
健
康
需
求
之
擴
充
，
以
及

要
求
更
周
全
醫
療
照
顧
，
政
府
負
擔
必
然
加
重
，
而
醫
療
網
絡
的
有
效
建
構
，

醫
療
資
澈
的
有
效
運
用
和
均
衡
分
配
，
更
要
花
費
政
府
的
財
力
資
源
，
而
醫

藥
分
業
，
醫
療
部
分
分
擔
更
涉
及
醫
療
品
質
、
醫
療
權
益
和
資
源
分
配
分
辜

的
公
正
性
，
更
成
為
政
府
重
大
負
擔
，
雖
有
公
設
民
營
全
民
健
保
體
制
之
研

撮
，
要
落
實
執
行
以
及
全
民
信
心
之
建
立
，
仍
需
要
長
時
期
之
推
展
。
而
民

眾
對
於
工
作
權
維
譜
的
失
業
保
險
體
制
，
以
及
對
生
存
權
維
護
的
國
民
年
金

制
度
，
也
是
箭
在
弦
上
必
要
的
工
作
，
年
底
縣
市
長
選
舉
的
壓
力
，
未
來
立

法
委
員
、
市
長
和
總
統
選
舉
更
是
必
然
的
實
施
時
間
表
。
而
政
府
的
財
務
是

否
能
夠
負
擔
，
在
整
體
社
會
政
治
的
壓
力
下
無
法
有
效
阻
擋
，
而
社
會
福
利

體
制
的
擴
充
成
為
必
然
，
要
避
免
政
府
財
務
危
機
的
發
生
，
社
會
福
利
體
制

的
民
營
化
成
為
必
然
的
趨
勢
，
就
像
全
民
健
保
體
制
一
樣
，
社
會
福
利
體
制

的
民
營
化
有
其
必
要
性
。
當
然
社
會
福
利
體
制
民
營
化
不
僅
在
於
整
體
政
府

財
政
負
擔
的
考
量
上
，
民
營
化
的
高
效
率
和
彈
性
運
用
之
準
則
，
而
能
透
過

社
會
福
利
體
制
之
民
營
化
使
有
限
的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作
最
有
效
的
運
用
。

更
何
況
，
政
府
所
掌
握
的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固
然
是
十
分
有
限
的
，
但
民

間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卻
是
無
限
的
，
尤
其
是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來
自
於
社
會

福
利
需
求
，
而
中
華
文
化
民
本
思
想
的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基
礎
建
構
在
健
全
之

家
庭
和
社
區
體
系
之
中
，
從
「
各
親
其
親
，
各
于
其
子
」
而
達
到
「
老
吾
老

以
及
人
之
老
，
幼
吾
幼
以
及
人
之
幼
」
並
使
得
「
鯽
寡
孤
獨
廢
疾
者
皆
有
所

養
」
的
境
界
，
來
滿
足
每
一
個
人
的
福
利
需
求
，
如
能
將
社
會
上
無
限
的
社

會
福
利
資
源
作
最
有
效
的
運
用
，
不
但
可
以
減
輕
政
府
財
務
負
擔
，
亦
合
於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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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享
社
會
福
利
資
瓣
，
分
擔
社
會
福
利
責
任
」
的
基
本
福
利
理
念
。
社
會
福

利
由
全
民
來
分
擔
責
任
，
走
向
民
營
化
為
必
然
的
趨
勢
。
結
合
家
庭
、
社
區

和
社
會
整
體
的
資
源
，
使
社
會
資
源
更
能
有
效
運
用
，
使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更

能
公
平
公
正
分
享
應
是
必
然
發
展
之
型
態
。

而
從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發
展
型
態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已
從
早
期
由
政
府
統

一
規
畫
，
系
統
性
的
建
構
社
區
基
層
組
織
，
以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，
生
產
福
利

建
設
來
提
昇
基
礎
社
區
的
生
活
品
質
，
提
昇
社
區
資
源
的
有
效
運
用
，
並
培

育
地
方
領
袖
和
強
化
社
區
之
參
與
，
並
透
過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凝
聚
社
區
意
識
，

使
社
區
產
生
高
度
的
擬
聚
力
，
並
結
合
社
區
民
力
和
財
力
資
源
，
並
透
過
專

業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之
協
助
和
社
區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之
配
合
，
有
效
解
決
基
層

社
區
之
問
題
，
並
能
促
進
基
層
社
區
之
發
展
和
促
進
社
區
繁
榮
，
在
過
去
三

十
多
年
來
，
無
論
在
鄉
村
和
在
都
市
社
區
發
展
均
能
發
揮
實
質
之
效
果
。

但
隨
著
社
會
的
快
速
發
展
，
社
區
型
態
隨
著
人
文
生
態
環
境
的
變
異
形

成
多
元
化
的
變
異
型
態
，
在
社
會
多
元
化
發
展
的
過
程
中
，
不
僅
都
市
社
區

受
到
重
大
的
衝
擊
，
鄉
村
社
區
亦
有
快
速
之
變
異
，
過
去
以
血
線
和
地
緣
為

主
體
的
社
區
逐
漸
糢
糊
化
，
而
多
元
結
構
和
多
元
功
能
的
新
型
社
區
逐
漸
形

成
，
甚
至
於
社
區
已
逐
漸
形
成
以
「
生
活
共
同
圈
」
為
主
體
的
社
區
結
構
，

社
區
內
居
民
在
功
能
上
的
結
合
已
超
過
血
緣
和
地
緣
的
凝
聚
，
一
種
有
「
生

命
共
同
體
」
、
「
命
運
共
同
性
」
功
能
傾
向
的
社
區
逐
漸
形
成
，
在
這
種
以
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為
主
體
架
構
，
以
社
區
整
體
承
續
前
膽
發
展
為
遠
程
目
標
，

以
滿
足
社
區
內
居
民
共
同
和
多
元
需
求
為
社
區
規
畫
重
點
的
多
元
化
社
區
結

構
逐
漸
形
成
，
社
區
發
展
已
非
過
去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生
產
褔
利
建
設
和
基

礎
工
程
建
設
所
能
滿
足
，
社
區
發
展
的
多
元
發
展
趨
勢
巳
形
成
。
但
十
分
遺

憾
的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雖
有
調
整
，
但
仍
無
法
在
組
織
架
構
上
有
突
破
性
之

發
展
，
而
使
得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與
實
質
社
會
的
需
求
，
與
多
元
社
會
之
發
展

以
及
社
區
實
質
工
作
之
推
展
，
有
了
嚴
重
的
差
距
，
影
響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
實
效
，
甚
至
於
最
近
幾
年
來
以
文
化
建
設
之
主
體
的
文
化
建
設
委
員
會
，
在

推
動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，
落
實
文
化
即
生
活
，
推
展
生
活
共
同
圈
、
生
命
共
同

體
，
命
運
共
同
體
的
社
區
經
營
，
似
乎
有
奪
取
社
政
單
位
推
展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的
光
環
，
成
為
社
會
關
注
的
重
心
。
而
與
環
境
保
護
工
作
結
合
的
清
淨
社

區
的
經
營
，
與
農
村
發
展
結
合
富
麗
農
村
社
區
之
規
畫
，
或
與
警
政
治
安
單

位
結
合
的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塑
造
無
犯
罪
社
區
的
落
實
，
也
掩
蓋
原
本
社
政
單

位
主
導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充
分
顯
示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有
突
破
性
之
規
畫

有
其
實
質
之
必
要
性
。

基
於
以
上
的
分
析
，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結
合
有
其
必

要
性
，
而
社
會
福
利
需
求
和
社
區
發
展
正
需
突
破
性
發
展
相
互
結
合
亦
為
必

然
。
也
是
推
動
福
利
社
區
化
的
必
要
程
序
，
亦
是
將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建
構
在

家
庭
和
社
區
的
基
礎
，
也
是
在
於
建
構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，
家
庭
成
員
充
分
參

與
的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，
亦
即
是
建
構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的
老
人
福
利
體
系
，
以

家
庭
為
中
心
的
兒
童
福
利
體
系
、
婦
女
福
利
體
系
和
少
年
福
利
體
系
等
。
亦

是
將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建
構
在
社
區
的
基
礎
上
，
建
構
以
社
區
為
中
心
的
老
人
、
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殘
障
和
婦
女
褔
利
體
系
，
以
滿
足
社
區
居
民
的
福
利
需
求
。

根
據
內
政
部
八
十
五
年
第
四
十
七
次
部
務
會
議
審
議
通
過
八
十
五
年
十

二
月
十
六
日
核
定
實
施
的
「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社
區
化
實
施
要
點
」
中
，
明
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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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
示
三
項
目
的

.. 

付
增
進
有
組
織
、
有
計
童
的
福
利
輸
送
，
迅
速
有
效
照
顧
社
區
內
之
兒

童
、
少
年
、
婦
女
、
老
人
、
殘
障
及
低
收
入
者
之
褔
利
。

口
強
化
家
庭
及
社
區
功
能
，
運
用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力
量
，
改
善
受
照
顧

者
之
生
活
品
質
。

何
結
合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整
合
社
區
內
、
外
資
源

.. 

建
立
社
區
福
利
服
務
網
絡
，
以
確
保
福
利
服
務
落
實
於
基
層
。

並
建
構
五
項
推
動
原
則

.. 

福
利
需
求
優
先
化
、
福
利
規
畫
整
體
化
、
福

利
資
觀
效
率
化
、
福
利
參
與
普
及
化
以
及
福
利
工
作
國
隊
化
。
充
分
顯
示
福

利
社
區
化
具
有
滿
足
地
區
特
殊
福
利
需
求
之
功
能
，
福
利
社
區
化
必
須
結
合

社
區
內
外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，
福
利
社
區
化
亦
必
須
透
過
整
體
性
之
規
畫
，
充

分
社
區
居
民
之
參
與
，
並
能
確
保
福
利
服
務
的
效
率
，
才
能
使
福
利
社
區
化

之
工
作
落
實
而
具
實
殼
，
並
透
過
政
府
和
民
間
充
分
合
作
才
能
明
確
而
有
效

執
行
的
。
而
褔
利
社
區
化
的
實
務
運
作
仍
有
三
項
基
本
準
則
，
褔
利
社
區
化

才
能
真
正
有
效
運
作
的
。

二
、福
利
社
區
化
實
務
運
作
的
基
本
準
則

褔
利
社
區
化
固
然
已
成
為
政
府
推
動
的
重
點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但
如
沒

有
以
下
三
項
基
本
準
則
，
褔

利
社
區
化
必
然
無
法
真
正
落
實
，
或
成
為
一
紙

行
政
命
令
，
或
因
有
經
費
補
助
而
作
示
鈍
性
或
重
點
式
的
工
作
以
作
政
策
性

的
宣
示
，
褔
利
社
區
化
仍
無
法
發
揮
實
效
的
，
三
項
草
本
準
則
為

.. 

付
福
利
社
區
化
必
須
有
政
府
公
權
力
的
介
入
。

叫
福
利
社
區
化
必
須
有
社
區
的
積
極
參
與
。

們
開
福
利
社
區
化
必
須
有
永
續
經
營
的
理
念
。

褔
利
社
區
化
在
於
將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落
實
在
家
庭
和
社
區
的
結
構
，
絕

對
不
是
一
種
政
府
擺
脫
社
會
福
利
職
責
的
作
法

，

根
據
我
們
國
家
的
立
國
精

神
和
社
會
政
策
之
實
質
內
涵
，
我
們
國
家
以
推
展
福
利
社
會
為
主
要
職
責
，

建
構
均
富
社
會
為
理
想
目
標
，
我
們
國
家
的
憲
法
具
有
明
確
專
章
的
基
本

閻

策
，
維
護
民
眾
生
存
權
、
健
康
權
和
工
作
權
以
及
其
他
基
本
福
利
權
，
為
政

府
公
權
力
無
可
推
卻
的
職
責
，
民
眾
基
本
福
利
權
，
不
受
族
群
、
不
受
居
住

地
區
、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殘
障
或
其
他
因
素
而
受
到
任
何
型
式
的
扭
曲
，
而
對

於
特
殊
族
群
之
特
殊
權
益
有
明
確
條
文
予
以
保
障
，
如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婦
女
、

殘
障
和
老
人
，
勞
工
和
農
民
、
原
住
民
等
社
會
上
較
為
弱
勢
之
族
群
亦
給
予

特
殊
而
周
全
之
保
護
。

福
利
社
區
化
只
是
將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作
更
為
有
效
之
運
用
，
福
利
社
區

化
必
須
建
構
在
健
全
的
家
庭
和
社
區
之
上
，
方
能
發
揮
實
質
的
功
能
，
政
府

公
權
力
必
須
作
實
質
的
介
入

，

來
建
構
健
全
的
家
庭
體
制
和
社
區
組
織
，
家

庭
和
社
區
功
能
健
全
後
，
方
能
發
揮
福
利
社
區

化
的
功
能
。
否
則
家
庭
功
能

衰
退
，
社
區
組
織
不
夠
健
全
又
實
質
運
作
之
能
力

，

如
實
施
福
利
社
區
化
，

只
是
將
政
府
公
權
力
運
作
的
功
能
作
家
庭
與
社
區
抽
離
，
讓
家
庭
自
己
負
責

社
會
福
利
之
職
責

，

家
庭
功
能
不
夠
健
全
，
家
庭
經
濟
力
不
足
，
家
人
關
係

疏
離
，
仍
要
家
庭
負
擔
老
人
安
養
之
工
作

，

兒
童
、
少
年
養
育
之
職
責
，
殘

障
保
護
之
工
作
是
完
全
不
可
能
的
。
必
須
透
過
政
府
公
權
力
之
運
作
，
建
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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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庭
福
利
體
系
，
使
家
庭
功
能
健
全
，
而
成
為
建
構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社
會
福

利
服
務
網
絡
，

而
成
為
推
展
福
利
社
區
化
之
核
心
體
系
。

相
同
的
，
政
府
公
權
力
必
須
有
效
運
作
來
落
實
建
構
健
全
的
社
區
組
織

和
功
能
，
社
區
意
識
凝
聚
，
社
區
資
源
的
發
掘
，
社
區
居
民
社
會
福
利
需
求

的
充
分
認
知
，
以
及
建
構
社
區
實
質
社
會
福
利
運
作
能
力
的
建
楠
，
方
能
將

福
利
社
區
化
實
質
運
作
，
否
則
社
區
範
圍
不
夠
明
確
，
社
區
組
織
過
於
狹
小
，

社
區
經
費
嚴
重
不
足
，
社
區
人
力
資
源
充
滿
了
不
穩
定
，
社
區
居
民
凝
聚
力

低
，
社
區
居
民
社
會
福
利
需
求
不
夠
明
確
而
且
分
歧
，
甚
至
於
社
區
意
識
疏

離
鬆
散
，
要
將
福
利
社
區
化
是
完
全
韓
木
求
魚
的
作
為
。
假
使
在
政
府
福
利

社
區
化
政
策
的
主
導
下
，
在
經
費
支
持
和
人
力
資
源
支
持
下
，
或
可
由
上
而

下
規
畫
一
切
典
範
式
的
「
福
利
社
區
化
」
的
實
務
運
作
，
但
是
效
能
仍
是
空

洞
的
，
必
然
浪
費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，
而
無
具
體
的
實
效
。
仍
然
必
須
透
過
政

府
公
權
力
運
作
健
全
社
區
組
織
和
功
能
，
方
能
將
褔
利
社
區
化
實
質
運
作
的
。

而
在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與
家
庭
和
社
區
充
分
結
合
後
，
在
福
利
社
區
化
實

質
運
作
過
程
中
，
政
府
公
權
力
仍
有
實
質
介
入
的
必
要
性
，
無
論
福
利
社
區

化
或
民
營
化
的
過
程
中
，
仍
要
確
保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的
有
效
運
用
和
社
會
福

利
資
源
公
正
、
公
平
分
享
，
以
及
確
保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對
象
基
本
權
益
之
維

護
，
而
政
府
公
權
力
的
介
入
亦
在
於
經
費
的
支
持
上
和
專
業
人
力
資
源
的
支

持
上
，
而
政
府
公
權
力
介
入
的
法
律
基
礎
之
建
構
，
和
社
會
福
利
網
絡
之
建

構
，
以
及
政
府
公
權
力
監
督
，
審
核
和
評
估
功
能
之
寶
務
運
作
，
更
是
政
府

公
權
力
責
無
旁
貸
之
職
責
，
福
利
社
區
化
、
福
利
民
營
化
絕
對
不
是
放
任
社

區
和
民
間
機
梢
任
意
的
運
作
，
政
府
公
權
力
介
入
之
必
然
性
應
可
以
毫
無
質

疑
的
。福

利
社
區
化
的
實
質
運
作
必
須
有
社
區
的
積
極
參
與
才
能
發
揮
實
效
，

而
在
現
實
之
社
區
型
態
之
中
，
社
區
居
民
社
會
福
利
需
求
固
然
十
分
明
顯
，

但
卻
缺
乏
社
區
主
導
的
社
區
領
袖
人
士
，
而
一
般
社
區
領
導
人
士
有
過
度
政

治
參
與
之
型
態
，
甚
至
於
流
於
派
系
和
黨
派
之
爭
，
在
社
區
之
中
相
互
抵
消

力
量
，
而
使
社
區
組
織
無
法
有
效
運
用
。
社
區
之
中
固
然
有
充
足
的
財
力
資

源
，
但
有
時
這
些
財
力
資
源
均
有
資
源
擁
有
者
的
主
觀
意
識
，
以
致
於
影
響

花
費
的
方
向
，
無
法
真
正
反
映
民
眾
的
福
利
需
求
，
而
社
區
之
中
固
然
有
一

些
熱
心
人
士
，
但
缺
乏
可
掌
握
之
財
力
資
源
和
社
區
組
織
的
主
導
力
量
，
在

無
法
完
全
有
妓
運
作
和
無
法
滿
足
社
區
居
民
福
利
需
求
，
而
在
熱
心
程
度
下

降
或
無
法
發
揮
實
效
的
型
態
下
，
轉
移
方
向
或
澈
底
消
失
，
更
何
況
福
利
社

區
化
針
對
不
同
福
利
需
求
和
不
同
福
利
服
務
的
對
象
，
自
然
需
要
高
專
業
社

會
福
利
工
作
人
員
，
而
由
於
整
體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的
缺
乏
，
或
是
尚
未

被
基
層
社
區
所
認
同
，
使
專
業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不
肯
深
入
基
層
社
會
，

福
利
社
區
化
更
形
成
困
難
，
而
更
重
要
的
還
是
在
於
社
區
居
民
的
積
極
參
與

上
，
透
過
社
區
居
民
對
於
社
區
之
歸
屬
和
認
同
，
社
區
居
民
為
滿
足
社
區
居

民
共
同
的
福
利
需
求
，
以
及
分
擔
社
會
福
利
責
任
和
分
享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的

理
念
，
在
政
府
公
權
力
介
入
協
助
建
構
，
並
引
進
社
區
外
專
業
人
力
和
財
力

支
援
，
充
分
有
效
運
用
社
區
內
人
力
和
財
力
資
源
，
使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落
實

在
社
區
之
中
推
動
，
必
能
發
揮
福
利
社
區
化
之
實
效
的
。
就
像
福
利
社
區
化

實
施
要
點
之
中
提
出
之
確
認
福
利
需
求
，
加
強
福
利
服
務
和
落
實
社
區
照
顧
，

應
為
福
利
社
區
化
的
質
施
要
項
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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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確
認
福
利
需
求

.. 

指
定
專
人
協
助
社
區
訂
定
計
章
，
蒐
集
資
料
，
瞭

解
民
眾
之
問
題
及
需
求
，
掌
握
福
利
服
務
之
現
況
，
協
調
福
利
資
源
之
運
用
，

據
以
實
施
。

口
加
強
福
利
服
務

.. 

以
社
區
現
有
之
福
利
工
作
，
繼
續
加
強
辦
理
，
進

而
擴
大
福
利
工
作
項
目
，
充
實
服
務
內
涵
，
並
結
合
社
區
、
內
外
福
利
服
務

體
系
，
建
立
社
區
福
利
服
務
網
絡
，
提
昇
社
區
褔
利
服
務
品
質
。

們
開
落
實
社
區
照
顧.. 

推
展
社
區
褔
利
機
構
小
型
化
、
社
區
化
，
並
倡
導

褔
利
機
關
開
拓
外
展
服
務
，
促
使
資
源
有
效
利
用
。

至
於
福
利
社
區
化
必
須
有
永
續
經
營
的
理
念
，
其
基
本
準
則
在
於
期
待

福
利
社
區
化
具
有
長
期
發
展
之
功
效
。
需
福
利
體
系
與
家
庭
和
社
區
體
制
相

互
結
合
，
絕
對
不
是
一
項
短
期
的
計
畫
，
不
是
在
政
府
編
制
預
算
的
工
作
計

畫
或
是
社
區
領
導
者
個
人
的
要
求
和
個
人
的
輕
重
來
作
，
當
計
畫
終
結
，
領

導
人
士
更
替
或
興
趣
之
轉
變
，
自
然
無
法
發
揮
永
續
經
營
之
效
果
，
不
但
福

利
社
區
化
無
法
真
正
落
實
，
短
期
、
片
斷
無
系
統
性
的
工
作
，
必
然
無
法
發

揮
實
效
，
亦
造
成
社
會
資
源
之
浪
費
，
福
利
社
區
化
、
水
續
經
營
應
是
必
要
性
。

三
褔
利
社
區
化
的
運
作
實
務
|

以
建
構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為
例

以
建
構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，
首
先
必
須
透
過
政
府
公
權
力
的
運
作
，

建
構
以
縣
市
及
直
轄
市
為
中
心
的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，
作
為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網

上
遊
的
支
持
系
統
，
並
發
揮
專
業
支
持
，
監
督
評
估
，
緊
急
轉
介
和
長
短
期

照
顧
之
功
能
。
並
透
過
此
一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，
使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的
通

報
系
統
更
具
實
效
，
而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的
保
護
專
線
，
更
具
有
專
業
連
繫
之

績
效
，
直
轄
市
與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組
織
架
構
如
圖
一
所
示

.. 

公
私
立
服
務
巾
心

前幣市及，區 rli 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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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於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流
程
園
，
亦
是
以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為
主
體
結
構
，

而
以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為
周
圍
系
統
，
使
老
人
受
到
周
全
之
照
顧
，
老
人

保
護
工
作
流
程
圖
如
圖
三
所
示

.. 

也
在
政
府
公
權
力
的
運
作
下
，
不
僅
要
建
構
直
轄
市
和
各
縣
市
老
人
保

護
中
心
，
亦
必
須
建
構
老
人
保
護
的
輸
送
系
統
，
以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為
主
題
，

將
社
會
上
各
有
關
之
老
人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作
整
體
性
網
絡
的
建
構
，
除
中
央

及
直
轄
市
及
縣
市
社
會
處
局
指
導
機
構
外
，
社
會
資
源
必
須
作
周
全
之
規
畫
，

而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亦
在
輸
送
系
統
之
中
，
如
社
區
老
人
活
動
中
心
，
日

間
托
老
所
，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體
系
，
老
人
社
區
照
顧
中
心
等
，
均
為
輸
送
體

系
之
元
體
，
直
轄
市
與
各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輸
送
系
統
，
如
圖
二
所
示.. 

直路市與各縣市老人保護輸送系統圍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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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於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的
建
梢
，
依
據
社
區
特
殊
需
求
組
成
之
，
在

社
區
裡
事
會
下
設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組
織
，
結
合
社
區
資
源
聘
請
專
人
擔
任
社

區
老
人
保
護
組
的
負
責
人
，
並
與
直
轄
市
及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連
線
完
全
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的
連
線
作
業
，
為
使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更
具
實
效
，
組
織

及
訓
練
社
區
內
老
人
保
護
志
願
工
作
者
，
並
組
成
社
區
內
老
人
保
護
專
線
，

及
老
人
保
護
的
實
務
工
作
，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志
願
工
作
員
，
可
以
邀
請
社
區

內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仍
身
體
健
康
之
老
人
參
加
，
以
發
揮
老
人
照
顧
老
人

之
實
效
，
亦
可
邀
請
未
滿
六
十
五
歲
或
女
性
人
士
參
加
，
更
擴
大
社
區
老
人

保
護
工
作
之
周
全
性
。
在
組
訓
後
，
依
各
位
志
工
的
意
願
、
興
趣
和
時
間
，

參
與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老
人
保
護
專
線
的
服
務
工
作
，
亦
可
參
與
社
區
老

人
活
動
中
心
的
服
務
工
作
，
或
參
加
社
區
內
老
人
日
間
托
老
的
服
務
工
作
，

或
參
加
在
宅
老
人
的
服
務
工
作
，
或
參
加
老
人
營
養
午
餐
工
作
，
以
及
社
區

老
人
就
醫
或
其
他
服
務
工
作
，
使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更
為
落
實
而
有
效
。
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專
線
和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完
全
社
區
內
老
人
保
護
通

報
系
統
，
舉
凡
老
人
活
動
中
心
，
老
人
日
托
所
，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，
老
人
就

醫
或
其
他
服
務
，
以
及
老
人
社
區
醫
院
和
診
所
、
社
區
警
察
局
或
派
出
所
，

以
及
社
區
內
社
工
人
員
，
學
校
教
師
，
里
鄰
長
或
其
他
社
區
領
袖
以
及
其
他

社
會
公
正
人
士
，
均
具
有
責
任
通
報
的
功
能
，
透
過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予

以
通
報
，
給
予
社
區
老
人
最
周
全
的
照
顧
，
舉
凡
老
人
受
虐
或
受
嚴
重
疏
忽

老
人
均
必
須
透
過
通
報
系
統
予
以
保
護
。

而
建
構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亦
必
須
具
有
快
速
轉
介
系
統
，
透
過
直
轄

市
和
各
縣
市
老
人
保
護
中
心
的
專
業
運
作
，
使
老
人
轉
介
功
能
充
分
發
揮
，

從
老
人
醫
療
照
顧
，
老
人
心
理
及
生
理
復
健
，
老
人
緊
急
庇
護
，
老
人
短
期

照
顧
，
老
人
長
期
照
顧
，
老
人
安
養
，
老
人
醫
療
，
以
及
日
間
托
老
，
老
人

營
養
午
餐
，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，
均
必
須
實
質
之
功
能
，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
之
有
效
推
展
，
轉
介
體
制
發
揮
功
能
具
重
要
性
，
而
社
區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如

發
現
老
人
保
護
工
作
為
純
經
濟
性
者
，
自
然
更
需
要
政
府
公
權
力
有
效
運
作
，

以
解
老
人
生
存
權
維
護
，
居
住
權
維
護
之
基
本
功
能
。
沒
有
政
府
公
權
力
的

介
入
和
參
與
，
福
利
社
區
化
是
很
難
有
效
貫
徹
執
行
的
。

總
之
，
福
利
社
區
化
已
為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未
來
前
瞻
規
畫
方
向
，
有
賴

於
民
間
和
政
府
機
關
充
分
結
合
和
共
同
努
力
，
才
能
使
福
利
社
區
化
真
正
落

質
。(

本
文
作
各
現
任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學
菜
、
一
所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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